
修訂日期：06/03/2012 

香港宣教會恩磐堂 

婚禮租堂申請表 

(A) 聲明:- 
 (1) 本人提供下列之資料完全屬實。 

(2) 本人願意遵守 貴堂所訂立之一切章則。 

（注意：申請人若提供失實資料或有違法律者，本

堂有權即時終止租借，一切後果由申請人自負。) 

   

           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

日  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  

(B) 租用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（星期  ） 用途：□ 婚禮   □ 婚姻感恩聚會 

租 

堂 

資 

料 

租用時段（請在格內 ） 交堂時間 最早行禮時間 確定行禮時間 

□ 1:30-4:30pm 週六 公假 1:30pm 最早 2:15pm  

□ 2:00-5:00pm 主日 2:00pm 最早 2:30pm  

  

(C) 

申 

請 

人 

資 

料 

請 

在 

格 

內 

 

申請人資料： 新郎： 新娘： 

申請人是否首次結婚？ □ 是      □ 否 □ 是       □ 否 

已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？ □ 是      □ 否 □ 是       □ 否 

已受洗： □ 是      □ 否 □ 是       □ 否 

聚會教會：   

會籍教會：   

職    業：   

聯絡地址：   

聯絡電話：   
 

(D) 申請使用服務設施 綵排當日 婚禮當日 (E) 收件日期（此欄由本堂填寫） 

其 

 

 

他 

冷氣($300/時)    _時至  _ 時    _時至_   時  租堂申請表  ： 

音響($100) □ 是  □ 否 ---  新郎會籍證明： 

加咪($50/支) _____ 支 _____ 支  新娘會籍證明： 

租電琴($520/日) --- □ 是  □ 否  婚前輔導證明： 

婚前教育／輔導 

參加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教牧／輔導人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婚前教育／ 

輔導課程之教會或機構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 恩磐堂堂主任簽名批核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 

主禮牧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綵排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(星期   ) 

    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：□ 獲接納 

□ 不獲接納，原因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 

退款方法：以支票寄回 

先前已來函申請     □是    □否 

 

 

編號：              


